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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2022-2023学年第二学期评教工作
的通知
2023年 15号

各教学院（部）：

根据《江西应用科技学院教师课堂教学质量评价办法》（应科院

质量字〔2022〕5 号）文件要求及学校工作安排，决定开展本学期评

教工作,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价时间：2023年6月21日8:00-7月2日22:00

二、评价方式：线上评价

三、评价主体及对象

（一）学生评教

1.评价主体：全体在校生

2.评价对象：本学期所承担本班级课程教学的所有授课教师。

（二）同行评价

1.评价主体：各教研室教师

2.评价对象：本教研室所辖所有课程授课教师。

（三）教学院（部）

1.评价主体：各教学院（部）评教工作小组

2.评价对象：本教学院（部）本学期所有承担课程教学任务的授

课教师。

四、评价要求

教务处负责联合各教学院（部）检查并完善本学期全校授课教师

进系统情况，为线上评教提供数据保障工作。

（一）学生评教

1.学生评教是教学评价的主要组成部分，每位同学对自己本学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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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学习的每门课程都应认真、客观、公正评价，正确行使学生权力。

参评学生，不能相互干扰，不能请他人代评或代他人评。

2.同一学生对本班级所有教师的评分值全部一致的视为无效评

价。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评教的，成绩查询功能将受限制。

（二）同行评价

（1）以教研室为单位，根据平时听课记录情况，进行互评。

（2）各教学院（部）督导小组成员除了对本教研室教师进行评

价外，还应根据平时听课记录情况，对所在教学院（部）其他教研室

的授课教师进行评价。

（3）同行评价应注意区分度，要客观、公正有效地开展评价工

作，同一教师对本教研室所有教师所评分值完全一致，视为无效评价。

（三）教学院（部）评价

各教学院（部）需成立评教工作小组，主要由院长（主任）、书

记、副院长（副主任）、教研室主任、教学督导员、教务科长等人员

组成，在集体讨论研究、调阅检查每位教师相关材料的基础上，根据

本学院（部）教学“三查”（期初、期中、期末）结果和教学改革与

研究、资料上交、成绩评定、调（停）课等教师履行教学工作规范及

质量情况，对本学院（部）每一位任课教师进行评价。

五、操作步骤

登录智慧应科——输入“账号、密码”——点击“应用”——“评

教”即可进行评价；详细步骤及操作过程中遇到登陆、使用问题见附

件1“教师评价操作说明”和附件2“学生评教操作说明”。

请各单位高度重视本次评教工作，组织召开评教工作动员会，以

严肃、认真的态度，客观、公正地开展评教工作。认真组织本单位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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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线上评教工作，超过时间系统自动关闭。评教结

果报送教务处做为教师考核依据，各类评价主体均需100%参与，凡因

漏评导致影响教师考核的情况由各单位自行负责。对未按时完成评教

工作的师生和单位给予通报批评。

附件：1.《教师评价操作说明》

2.《学生评教操作说明》

质量监控中心

2023年6月15日


